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申报条件
一、技术发明类成果

指在全国物流与供应链及相关领域科学技术和生产活动中，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、工艺、材料及其系统等发明创造，对促进经济、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有积极作用的科技成果。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技术成果是国内外所没有的，或者虽然国内外已有但其相关技术内容尚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表，也未曾公开使用；

具有显著的技术特点和明显的技术进步，与已有同类技术相比，技术经济指标优于同类技术；

经一年以上实践，证明可以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；

已申请或已取得国家发明专利。

二、技术开发类成果

指在科学研究和生产技术活动中，完成具有较大市场价值的产品、技术、工艺、材料、设计等及其推广应用。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技术上有重要创新，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，对推动物流与采购和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的科技进步有显著作用；

项目经一年以上生产应用，实现了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，对行业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；

近三年内通过鉴定、验收或技术评估的项目。

三、应用推广类成果

指在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中，以市场为导向，积极推动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，促进技术发展或行业结构优化，并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或社会效益的。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技术水平应当国内领先；

在本专业技术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；

对物流与采购行业和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的科技进步产生较大影响，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
四、标准化工作研究成果

是指以科学、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，以获得物流与采购及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管理最佳秩序、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，由主管机构批准，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的成果。要求该成果至少有一年以上的实际应用经历。
五、科普类成果

是指以向大众普及物流和大宗商品流通知识为目的的成果，即在把握专业科学知识严谨性的基础上用娱乐性、普及性、可读性和通俗性的文字或者表现形式来反映出专业知识的成果。

下列科技成果不可以申报：

涉及国防、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项目；

已获国家级科技奖励项目；

两年内已获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的项目；

仅依赖个人经验和技能、技巧又不可重复实现的技术；

争议未解决的项目；

奖励办原则上不限制申报单位的申报项目数量，但建议同一申报单位的项目整合申报，如同一单位不同部门申报同类项目，将只对其中一项进行评审。

特别提示：申报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，须应用满两年（及项目完成日期须早于2024年6月30日）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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